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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东新区科创园项目招商运营委托管理服务
遴选评审办法


1、 资格符合性审查
（1） 资格性审查表
项目名称：	江东新区科创园项目招商运营委托管理服务
	序号
	审查项目
	审查标准
	参选人

	1
	授权委托书、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
	是否满足参选文件要求
	

	2
	资格要求：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注册的、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能力的法人【须提供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公章】及【提供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http://www.gsxt.gov.cn/corp-query-homepage.html）查询结果复印件加盖公章，且企业状态显示为存续或在营或开业或在业或在册等正常经营状态】。
	是否满足遴选公告要求
	

	3
	项目负责人要求：拟派项目负责人须为本单位人员。提供拟派人员身份证复印件及2025年1月至2026年1月在参选人单位缴纳社保的证明材料复印件加盖公章。
	是否满足遴选公告要求
	

	4
	信誉要求：近三年内参加过的政府采购和招投标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提供声明函，参选人注册成立时间不足三年的，从注册时间起算），未被列入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http://zxgk.court.gov.cn/）的“失信被执行人”名单和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严重违法失信名单（黑名单）”（提供查询结果并加盖单位公章）。
	是否满足遴选公告要求
	

	5
	业绩要求：参选人自2022年1月1日起承接过招商建筑面积累计5000㎡（含）以上商业办公楼项目招商管理服务业绩。
证明材料：须提供合同（需体现合同金额、合同内容、签字盖章页、合同签订日期）复印件加盖公章，如不能体现服务招商建筑面积信息，可提供项目发包人（名称须与合同上载明的发包人一致）盖章的能体现招商建筑面积相关证明材料复印件加盖公章。
	是否满足遴选公告要求
	

	结论 
	


1.表中只需填写“√/通过”或“×/不通过”。
2.在结论中按“一项否决”的原则，只有全部是√/通过的，填写“合格”；只要其中有一项是×/不通过的，填写“不合格”。
3.结论是合格的，才能进入下一轮；不合格的被否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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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符合性审查表
项目名称：	江东新区科创园项目招商运营委托管理服务
	序号
	审查项目
	评议内容
（无效响应认定条件）
	参选人

	1
	参选人名称
	是否与营业执照一致
	

	2
	参选文件的有效性、完整性
	参选文件式样和签署是否符合要求且内容完整无缺漏。
	

	3
	参选文件规定的其他条件
	是否满足参选文件要求。
	

	4
	报价
	报价项目是否完整，存在漏报或不报为无效响应，每部分报价不得高于相应部分最高限价。
	

	结论
	


1.表中只需填写“√/通过”或“×/不通过”。
2.在结论中按“一项否决”的原则，只有全部是√/通过的，填写“合格”；只要其中有一项是×/不通过的，填写“不合格”。
3.结论是合格的，才能进入详细评审；不合格的被否决。




2、 详细评审
分值总分100分，其中商务部分20分，方案部分50分，报价部分30分。
江东新区科创园项目招商运营合作方遴选评审表
	序号
	评分
项目
	分值
	评分标准

	商务部分
	企业
资质
	6分
	1.参选人具备有效的质量管理体系认证证书的得1分。
注：本项最多得1分。须提供相关证书（复印件或影印件或扫描件）并加盖参选人公章，否则评分不予认可。
2.参选人具备数字化园区管理系统或软件平台的得2分。
注：本项最多得2分。须提供相关证明材料（证明材料包括但不限于平台源代码或系统截图或购买协议或租赁协议等）（复印件或影印件或扫描件）并加盖参选人公章，否则评分不予认可。
3.参选人获得过国家级载体荣誉的得3分；省级载体荣誉的得2分；市级载体荣誉的得1分。
注：本项最多得3分，可累计计取。须提供荣誉证明材料（复印件或影印件或扫描件）及运营协议（复印件或影印件或扫描件）并加盖参选人公章，否则评分不予认可。

	
	企业
业绩
	5分
	1.参选人自2022年1月1日承接过运营面积达到5000㎡及以上的科创类商业办公产业园区，且单年运营合同费达到300万元及以上的，每提供一个运营合同得1分，本项最多得3分。
注：须提供合同（复印件或影印件或扫描件）或成交通知书（复印件或影印件或扫描件）并加盖参选人公章，时间以合同签订日为准，否则评分不予认可。
2.参选人运营项目中具有运营网站、公众号、抖音号、媒体号等园区推广平台服务内容的，每提供一个证明材料得1分，本项最多得2分。
注：证明材料要求如下
2.1如为委托运营，需提供相关合同（合同中须明确运营主体为参选人，否则不予认可）（复印件或影印件或扫描件）及推广截图等证明材料并加盖参选人公章，否则评分不予认可。
2.2如为自行运营，网站需提供工业和信息化部政务服务平台ICP/IP地址/域名信息备案管理系统中的备案截图及网站截图；公众号、抖音号、媒体号等提供登记信息截图及运营内容截图；且上述信息须体现参选人，否则评分不予认可。

	
	企业资源整合能力
	4分
	评审委员会针对参选人是否具备运营目标资源整合能力和资源、高校/科研院所合作能力和资源、国际化协同能力和资源情况等进行综合评分，企业资源整合能力须契合项目招标需求且须提供相关佐证材料，否则酌情扣分。

	
	拟派团队成员
	5分
	1.参选人拟派项目负责人具备主管部门颁发的有效的中级及以上职称证书的或主管部门颁发的有效的中级及以上技术经理人结业证书得2分，本项最多得2分；
2.参选人拟派团队成员（除项目负责人外）具备主管部门颁发的有效初级及以上职称证书，或主管部门颁发的有效的初级及以上技术经理人证书，或主管部门颁发的有效的科技型创新创业载体管理人员（或孵化器从业人员）结业证书的，每名得1分，本项最多得3分。
注：须提供相关证书（复印件、影印件或扫描件）及参选人为其缴纳的近一年内任意三个月社保证明材料并加盖参选人公章，否则评分不予认可。

	方案部分
	运营方案
	50分
	项目定位特点与难点分析
优（4-3分）：对项目区位、产业环境、竞争态势分析深入，精准识别项目特色与实施难点，并提出有效应对策略。
良（3-2分）：分析较为全面，但深度或策略针对性一般。
差（2-1分）：分析浅显，难点识别不清，无有效对策。

	
	
	
	项目空间规划方案，对空间载体做出相应规划方案
优（7-5分）：规划方案科学合理，功能分区明确，充分结合项目定位与产业需求，具备前瞻性与可实施性。
良（5-3分）：规划方案基本合理，功能分区较为清晰，但创新性或细节不足。
差（3-1分）：规划方案简单粗糙，缺乏针对性，可操作性弱。
不提供不得分。

	
	
	
	园区运营管理方案及案例，具体涵盖基础运营服务、运营管理、运营体系及案例等
优（7-5分）：方案涵盖基础服务、物业管理、企业服务、应急管理等全流程，制度健全、流程清晰，附有成功案例。
良（5-3分）：方案内容较为全面，但系统性或案例支撑不足。
差（3-1分）：方案内容泛泛而谈，缺乏具体措施与案例。
不提供不得分。

	
	
	
	招商方案及案例：
包含分析产业定位，明确招商方向、招商目标分解、招商渠道建设及案例
优（7-5分）：产业定位精准，招商目标分解合理，渠道建设多元且可落地，附有招商成功案例与数据分析。
良（5-3分）：招商方向与目标基本明确，渠道较为单一，案例支撑一般。
差（3-1分）：方案缺乏针对性，目标模糊，无可操作性渠道。
不提供不得分。

	
	
	
	企业培育服务管理体系及案例，包括第三方服务引入评审机制、日常运营管理、评价和投诉处理机制、第三方服务退出机制及自身引育的独角兽企业、规上企业、高新技术企业、专精特新企业数量及质量打分。
优（7-5分）：建立完善的第三方服务引入、评审、管理、考核与退出机制，引育企业数量多、质量高（如独角兽、高企、专精特新等）。
良（5-3分）：机制较为完整，但企业引育案例较少或层级一般。
差（3-1分）：机制不健全，缺乏实际案例支撑。
不提供不得分。

	
	
	
	创新服务体系建设
对入驻企业和人才的创新服务体系建设方案，包括政策、金融、人力资源、知识产权等创新服务体系，第三方合作机构管理制度，企业考核管理制度等，从方案合理完整、可操作性强评分；
优（7-5分）：构建涵盖政策、金融、人才、知识产权等全方位的创新服务体系，合作机构管理、企业考核制度完善。
良（5-3分）：体系内容较为全面，但深度或可操作性一般。
差（3-1分）：体系内容空洞，缺乏具体制度设计。
不提供不得分。

	
	
	
	双创活动方案及案例
优（7-5分）：活动方案主题鲜明、形式多样、可执行性强，附以往大赛、论坛、沙龙等活动案例及照片、协议等实证材料。
良（5-3分）：方案较为完整，但创新性或案例代表性不足。
差（3-1分）：方案简单，缺乏细节与案例支撑。

	
	
	
	档案管理工作方案
优（4-3分）：档案分类清晰、管理流程规范、信息化程度高，符合档案管理相关标准。
良（3-2分）：档案管理方案基本完整，但细节或信息化不足。
差（2-1分）：方案简单，缺乏系统性。

	报价部分
	招商运营委托管理服务费
	30分
	1.报价注意事项：供应商以元为单位报价。
2.评审基准价的计算：所有有效评审价的算术平均值为评审基准价；（当有效供应商家数>5时，去掉1个最高和1个最低有效评审价，其余有效评审价的算术平均值为评审基准价）
3.报价得分计算方法：报价等于评审基准价的得满分，报价每高于评审基准价1%扣0.2分，报价每低于评审基准价1%扣0.1分，中间用内插法计算（精确到小数点后两位数）扣完为止。
计算公式如下：
Fi=F -|(Di-D)|/ D×100×E
式中：
Fi—供应商的报价得分；
F—报价满分30分；
Di—供应商的报价；
D—评审基准价。
若Di＞D，则E=0.2；若Di<D，则E=0.1。




